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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34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泰格医药             公告编码（2021）010号 

 

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

 

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。 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会议召开时间 

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：2021年3月26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5：00 

网络投票时间：2021年3月26日 

    其中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3月26日上午9：

15—9：25，9：30—11：30和下午13：00—15：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

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3月26日上午9：15至2021年3月26日下午15：00的任意时

间。 

2、现场会议召开地点：杭州市滨江区聚工路19号8幢19层 

3、会议方式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

4、召集人：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5、现场会议主持人：公司董事长叶小平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主持本次会议，公司过半

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曹晓春女士主持本次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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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、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

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

指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 

二、会议出席情况 

（1）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

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

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

人类别 

出席会议的股东

和代理人数 

出席会议的股东代

表有表决权的股份

数（股） 

出席会议的股东代

表有表决权股份数

占公司有表决权股

份总数比例 

1、A股股东 55 395,234,681 45.30% 

2、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

（H股） 

1 77,703,971 8.91% 

合计 56 472,938,652 54.21% 

出席现场会议的 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27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 A股股份 295,962,498 股，

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.9218%；通过网络投票的 A股股东 28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 A

股股份 99,272,183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.3781%。 

除叶小平、曹晓春外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

的比例均在 5%以下。 

（2）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公司聘请的 H 股

股份过户处等列席了会议。 

三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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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逐项审议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

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采纳子公司购股权计划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  

股东类型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（股） 比例 票数（股） 比例 票数（股） 比例 

A股 331,683,011 83.9205% 63,551,670 16.0795% 0 0% 

A股中小 

股东 

97,281,696 60.4860% 63,551,670 39.5140% 0 0% 

H股 51,692,266 66.5246% 26,011,705 33.4754% 0 0% 

合计 383,375,277 81.0624% 89,563,375 18.9376% 0 0% 

注：上表 A 股中小股东表决百分比例为：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/出席会议的 A 

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。 

四、律师见证情况 

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傅扬远、陈蕴律师出席本次大会，进行现场见证并出

具法律意见书，认为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

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

    2、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《关于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

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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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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